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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李萌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昨日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审议《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监督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办法》（修订草案）和《关于 2010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
划落实情况及 2011 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草案）》
等多项议程。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主持。

会议分别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胡荃、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王新生关于人事任免案的说明；听取了市政府副

秘书长杨东方关于我市贯彻实施《动物防疫法》和《河南省

实施<动物防疫法>办法》的情况汇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蔡红关于 2010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落实情况及

2011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草案）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

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许福亮关于对《郑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办法》（修订草案）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旭彤、栗培青、王平、赵明恩、

刘全心、贾记鑫、李元法、周长松，秘书长刘焕成出席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王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9名人大

代表列席会议；9名公民旁听了会议。

今年政府投入340亿元用于城市发展
2010年全市实际安排农林水、社会事业、公共设施、城市建设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184项，下

达政府投资计划305.9亿元，为年度政府投资计划总盘子311.8亿元的98.1%，较好地完成了全年
的计划任务。

蔡红说，今年市政府将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进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倍增计划、提升城市
服务功能、打造畅通郑州为重点，结合上年度计划结转和规划部署的重大项目启动以及财政收支
情况，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提出了2011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草案）。

2011年度拟安排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187项，政府投资340亿元（不含31项城建和交通预备
项目、政府投资3.3亿元），较上年实际下达计划增长11.1%。其中：市财政拨款237.3亿元，政府
主要融资平台融资101.3亿元，教育费附加1.3亿元。市财政拨款中：预算内资金34亿元，预算外
资金203.3亿元（含还本付息131.6亿元）。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今年将新开发菜田2万亩
农林水项目投资计划拟安排项目29项，市本级政府投资14.94亿元（含政府融资1.46亿元），

较上年实际（不含绿博园9亿元）增长49.4%。其中主要安排：现代农业示范园、农业科技示范场、
新开发菜田2万亩建设项目、林业生态市、森林生态城、农村饮水安全、现代畜牧业发展项目、新
一代天气雷达。

推进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倍增计划——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将启动建设
社会事业项目投资计划拟安排项目 53项，市本级政府投资 17.75亿元（其中教育费附加 1.3

亿元），较上年实际增长16.4%。
教育（含职业教育）项目14项，政府投资7.82亿元，主要安排：市直属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郑州一○六中学高中部、郑州幼儿师范学校新校区、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新校区、郑州市职业技能
公共实训基地、中州大学综合实训基地等；

卫生项目12项，政府投资3.1亿元。主要安排：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房楼、郑州市儿童医
院（东区）、市十院迁建项目、市妇幼保健院、郑州人民医院、宜居健康城等。

劳动（保障）民政项目11项，政府投资1.63亿元。主要安排：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
据容灾备份中心二期、郑州市人力资源东市场、郑州市社会福利院改扩建、郑州市儿童福利院二
期工程等。

提升城市服务功能——35项公共设施项目今年予以实施
公共设施项目投资计划拟安排项目 35项，市本级政府投资 4.14亿元，较上年实际增长

95.7%。其中：公安项目11项，政府投资5874万元；司法项目7项，政府投资2150万元；其他项目
17项，政府投资3.34亿元。

打造畅通郑州——260亿元用于畅通郑州
城市建设项目投资计划拟安排项目57项，市本级政府投资260.68亿元（含政府主要融资平

台融资73.9亿元，不含预备项目2400万元）。其中：
轨道交通工程4项，政府投资36.5亿元。主要安排：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轨道交通二号

线（一期）、轨道交通三、五号线（前期）、轨道交通四号线等。
市政道路立交工程12项，政府投资61.84亿元。主要安排：大学南路、京沙快速通道等。
另外，园林绿化5项，政府投资3.44亿元；综合整治重点工程16项，政府投资8.68亿元；环保

设施建设 4项，政府投资 5.2亿元；其他项目 16项，政府投资 145.02亿元（含城建项目还本付息
120亿元、建投还本付息11.58亿元）。

交通项目投资——郑州至焦作、开封、机场3条城际铁路列入计划中
交通项目投资计划拟安排项目13项，市本级政府投资42.46亿元（含政府主要融资平台融资

24.97亿元，不含预备项目3.06亿元）。其中：城际轨道交通项目1项，政府投资8亿元，主要安排
郑州至焦作、开封、机场3条城际铁路；道路、立交项目11项，政府投资33.16亿元，主要安排：国道
107线郑州段改建、16个高速公路出入口、中州大道与郑新快速通道互通式立交、石武客专郑州
车站高架匝道桥等；客运、公共场站项目1项，即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公交场站和出租车场站配套
工程，政府投资1.3亿元。

同时，拟安排城建预备项目12项，市本级政府投资2400万元；交通预备项目19项，市本级政府
投资3.06亿元。

260亿元用于畅通郑州

今年政府投入340亿元
用于城市发展

轨道交通5条线路建设都将列入计划中
昨日，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郑州市发改委主任蔡红向大会作《关

于郑州市2010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和2011年计划（草案）的报告》的报告。
蔡红说，2010年政府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较好，今年市政府将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

进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倍增计划、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打造畅通郑州为重点，2011年度拟
安排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187项，政府投资340亿元，较上年实际下达计划增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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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全员监督法院审案
□晚报记者 李萌/文 马健/图

为更好地加强对
我市“两院”的法律工
作监督。昨日下午，在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期间，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
战带领常委会全体组
成人员到市中级人民
法院视察，旁听案件审
理。据了解，这是我市
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
人员首次全员监督法
院案件审理工作。

下午 3时许，常委
会组成人员来到市中
级人民法院大审判庭，旁听一起故意杀人案庭审
过程。庭审历时一个半小时，经过宣布开庭、法庭
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休庭评议等 5个审
理程序，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进行宣判。

在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后，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认为，庭审程序严格规范，合议庭的庭审礼
仪严肃庄重。人大代表旁听庭审活动增加了法院
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
监督职责。

白红战指出，这次到中级人民法院实地进行
监督，也是本届市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把常委
会开到基层。他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今后行使
职责中监督要依法，要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加
强对法律的监督；监督要到位，创新监督形式，确
保监督实效；监督要有效，今后一定要在促进司法
公正上下工夫，使法院依法审判、依法维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通过我们的努力，相信法院工作能再上一个台阶，为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法治建设，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做出新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旭彤、王平、刘全心、周长松，秘书长刘焕成等参加视察
活动。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监督市法院、检察院工作办法将进行修订

5类情况，人大常委会可提出质询
□晚报记者 李萌

昨日郑州市召开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办
法（修订草案）》）进行审议。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常委会的重要监督方式，郑州市人大
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建议对《办法（修订草案）》中这两种监督方式进行进一
步规范。

据了解，《办法（修订草案）》拟规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议案和有关报告中
不了解或者不理解的，可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询问。询问可以
由个人提出，也可以由两人以上联合提出；可以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提出”。“列席
会议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负责人员，应当答复询问”。

《办法（修订草案）》规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5人以上
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中级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1.违反宪
法、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2.不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的决议、决定的；3.工作中有重大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4.法律职务人员失职、渎职、
徇私枉法的；5.其他认为需要提出质询案的情形。

《办法（修订草案）》还规定，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到会作出口头
答复，需要作出书面答复的，必须由受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提质询案的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超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
询机关再作答复。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对质询的问题可以作出决议或决定。


